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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檢推動轉介大體捐贈制度，遺愛人間 

本署過去辦理相驗案件，時有遇到家屬或經濟窘困；或因無人收

埋之遺體，而轉介社政單位予以協助。邇來，隨著民眾智識程度及觀

念的提昇，遺體捐贈已不再是禁忌，透過遺體捐贈嘉惠教學醫院，除

可詳細研析各種病因外，亦有助於培養未來的醫學人才，乃一舉數得

之善舉。 

本署於本月相驗林姓死者，經通知其最近親屬後，法醫師周佳選

向家屬說明本署轉介遺體捐贈之相關制度，家屬亦認同此理念，希望

透過轉介制度，讓死者成為「大體老師」，在人生旅途的終點亦能回

饋社會，嘉惠醫學界後進以遺愛人間。而透過轉介制度，林姓死者的

大體已由中山醫學大學領取，讓醫學院學生有難得的實作機會。 

近年(103-105 年)本署透過此一制度，已轉介 12 件大體捐贈案

件，由與本署有合作關係之中山醫學大學、彰化基督教醫院、中國醫

藥大學等中部地區教學醫院使用。而上開教學醫院，亦均很珍惜大體

老師的奉獻，以莊嚴、崇敬的方式，除讓醫學院學生在實作過程中能

精進技能外，更深切體會到生命的可貴。而在教學任務完成後，醫學

院也會以尊崇的方式，為大體老師送行。此制度運行下，能讓家屬緩

解經濟壓力、讓死者完成嘉惠人間的遺願、並有助於醫學科技進展。 

 


